國立成功大學校聘及專案人員育嬰留職停薪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	申請人
姓名
	
	單位
	
	職稱
	□校聘人員
□專案工作人員
□專案博士後研究人員

	到校日期
	年    月    日
	到校連續
服務年資
	       年      月
	員工
編號
	

	本次申請育嬰留停期間
	自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起至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止，共計   年   月   日
※專案人員申請期間逾聘期期限，需俟完成續聘作業後始得生效，未獲續聘者則同意至原聘期迄日止。

	申請類別
	□初次申請
□非初次申請，歷次核定期間（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）
	1
	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 日
	4
	     年 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 日

	2
	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 日
	5
	     年 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 日

	3
	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 日
	6
	     年 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 日




	育嬰子女
姓名
	
	育嬰子女
出生日期
	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勞、健保
續保意願調查
	勞    　保
＊應與所附「同意書」勾選內容一致
	健　    保
＊未勾選者，視為同意繼續投保，並請依健保署寄發帳單繳納自付保費

	
	□繼續投保(請勾選以下保費繳納方式)       
□遞延繳納保費   □不遞延繳納保費
□退保
	□繼續投保　　
□退保

	聯絡方式
＊請詳實填寫，如有異動應通知人事室更正
	手 機
	Email (寄發復職通知)
	地址 (寄送勞、健保保費繳款單)

	
	
	
	

	申請人
應檢附文件
	□本胎子女初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及津貼，且繼續參加勞保者
1、戶口名簿影本（或戶籍謄本）【未及申報戶口得先以出生證明申請留停，惟仍應儘速補附戶口名簿影本方得請領津貼】
2、同意書(由本校代辦育嬰留職停薪津貼，相關表件請至人事室網頁/專案人員專區/常用表單/留職停薪下載)
□本胎子女延長申請育嬰留職停薪，且未請滿6個月育嬰停薪津貼，並繼續參加勞保者
＊同意書(由本校代辦育嬰留職停薪津貼，相關表件請至人事室網頁/專案人員專區/常用表單/留職停薪下載)
□免附證明 (以下請擇一勾選)
□已請滿6個月育嬰津貼。 □本次暫不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(擬累積多日再併同申請)

	申請人簽章
	人 事 室
	校長或其授權人代決

	1、本人確認上列資料無誤，已詳閱本表所列資訊，並同意遵守相關規定。
2、應檢附文件詳如後附。



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一、本案申請人任職年資已滿6個月，且其子女年齡未滿3歲，符合性別平等工作法育嬰留職停薪相關規定。
二、本案奉核後：
(一)留停期間勞、健保繼續參加：
＊校聘人員：由本校年度預算經費下勻支並按月提繳。
＊專案人員：由原薪資會編支應公提保費，會編如有異動，務請通知本室勞、健保承辦人。
(二)繕發異動函並以電子郵件知會相關單位。
(三)核准留停期間超過20日者，申請人應於期滿前，填送「留職停薪人員復職申請表」，並請於復職當日將「留職停薪人員復職報到表」送交本室；未超過20日者，申請人應於復職當日將本校「留職停薪人員復職報到表」送交本室。


敬會□任免組□給與組
□專案組聘案承辦人□專案組勞健保承辦人
	

	二級單位主管
	
	

	
	
	

	一級單位主管
	
	

	
	
	


備註：
一、性別平等工作法規定略以，勞工任職滿6個月後，於每一子女滿3歲前，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，期間至該子女滿3歲止，但不得逾2年。同時撫育子女2人以上者，其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，最長以最幼子女受撫育2年為限。
二、育嬰留職停薪實施辦法規定略以，受僱者申請育嬰留職停薪，每次以不少於6個月為原則。但受雇者有少於6個月之需求者，每次申請之期間及次數如下：30日以上未達6個月，以2次為限，於10日前提出；未滿30日，得以「日」為單位，但合併以30日為限，於5日前提出，但因臨時需求（子女生病、停托、停課等須親自照顧時）得於1日前提出。留停期間不計入工作年資計算，並不得與他人另訂勞動契約。受僱者欲終止勞動契約者，請於勞基法規定預告期間內提出離職申請，並依校內程序完成離職手續。
三、全民健康保險法、勞工保險條例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等相關規定：
(一)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得繼續參加勞、健保。得申請勞保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，每一子女合計最長發給6個月。
(二)勞工退休金停止提繳。
四、核准留停期間超過20日者，應於期滿前以紙本向本校提出復職申請；未超過20日者，申請人應於復職當日將報到表送交本室，相關表件請至人事室網頁/專案人員專區/常用表單/留職停薪下載。逾期未復職及復工者，視為辭職。

